
　宜兴市戈潘公路X209线蒋店村路段“4·14”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4月14日7时37分许，宜兴市戈潘公路X209线蒋店村路段发生一起公交客车与重型栏板货车相刮撞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6

人死亡、9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830余万元。

　　事故发生后，国务院，公安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国务委员王勇，国务委员、公安部长赵克志，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吴政隆、公

安部副部长刘钊等领导同志先后作出批示指示，要求全力组织抢救伤员，做好医疗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强调要吸取教训、举一反三，扎实

做好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493号）和

《无锡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市政府令122号）等法律法规，2021年4月15日，无锡市政府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

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总工会以及宜兴市人民政府等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无锡市“4·14”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https://sso.wuxi.gov.cn/auth-center2/login.html?gotoUrl=http://yjglj.wuxi.gov.cn/doc/2022/04/01/3634448.shtml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检验鉴定、调查取证和专家论

证等方式，并根据《省安委会关于对无锡“4·14”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实行挂牌督办的通知》（苏安〔2021〕5号）要求，查明了事故经过、

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查清了事故企业和相关部门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

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事故有关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4月14日6时50分许，驾驶人杨建军驾驶宜兴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乡公交公司）号牌为苏BW2957公交客车（核载

44人），从宜兴市金三角车站发车，驶往杨巷公交站，途经阳泉路、宜轸线、徐溪路，行至戈潘公路X209线事发路段时车内共有乘客16

名。7时37分许，该车越过中心虚线驶入对向车道，与对向荆忠明驾驶的常州金坛华晶塑料有限公司号牌为苏DG7251重型栏板货车（准乘2

人，实乘1人）发生刮撞，货车左栏板与客车左侧车身碰撞后插入公交客车车身，造成5人当场死亡、1人经抢救无效于4月18日死亡，9人受

伤。

　　（二）事故救援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宜兴市公安、交通运输、卫生健康、应急管理部门及120急救中心、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人员赶赴现场开展事故处置和救

援。事故现场共投入30辆抢险救援车辆，160余名抢险救援人员。至10时30分事故现场清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

　　无锡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市委、市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带领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赶赴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公安部交管局、交通管

理科学研究所及省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工作。无锡市成立由市长任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市长为

副总指挥，宜兴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以及公安、交通运输、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设置综合

协调、伤员救治、交通疏导、安全保障、现场救援、事故调查、舆情导控、善后处置、后勤保障等9个工作组有序开展工作。

　　无锡市、宜兴市第一时间协调抽调多名医疗专家参与救治，按照“一人一个治疗方案”“一人一个治疗小组”，为每名伤员配备一名护

工和一名志愿者进行点对点陪护。宜兴市政府抽调150名工作人员成立善后工作小组，按照“一对一”原则认真做好事故伤亡人员家属接待

及安抚工作、遇难者身份确认和赔偿等工作，保持了社会稳定。

　　（三）事故车辆情况

　　1．苏BW2957号宇通牌公交客车（以下简称公交客车），核载44人，实载17人。该车出厂日期为2016年11月3日，初次登记日期为

2016年11月16日，登记所有人为宜兴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行驶证登记的使用性质为公交客运，检验有效期至2021年11月30日。该车公共

交通证号为锡320282007215，核发机关为宜兴市交通运输局，有效期至2024年11月30日，经营范围为公交客运。该车投保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和乘坐人员座位险。

　　2．苏DG7251号东风牌重型栏板货车（以下简称大货车），出厂日期为2014年2月12日，初次登记日期为2014年2月14日，登记所有

人为常州金坛华晶塑料有限公司，行驶证登记使用性质为货运，检验有效期至2022年2月28日。该车道路运输证号为苏交运管常字

82000389，发证机构为金坛市交通运输管理局，有效期至2022年2月，经营范围为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该车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

　　（四）事故车辆驾驶人情况

　　1．杨建军，男，43岁，事故公交客车驾驶人。住址为江苏省宜兴市杨巷镇芝果村鱼池沿88号。驾驶证发证机关为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

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初次领证日期2002年2月26日，准驾车型A1D，有效期至2024年6月28日，当前状态正常。

　　经调查，杨建军于2012年7月入职，负责杨巷至宜兴客运车站的公交线路运输。2018年体检结果为偏胖、血压偏高、慢性咽炎、脂肪

肝、右肺尖、左肺下叶机化灶、右肺中叶及左肺下叶类结节状高密度影、双侧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可能、红细胞偏高、血红蛋白浓度偏高、

脂血；2019年体检结果为偏胖、高血压病、脂肪肝、甘油三酯偏高、谷丙转氨酶偏高、肝肿大、胆囊壁毛糙、左肾结石、右肺上叶小结节、

双侧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可能、尿潜血阳性；2020年体检结果为偏胖、高血压病、脂肪肝、谷丙转氨酶偏高、甘油三酯偏高、左肾结石、右

肺多发小结节、右肺上叶小片状高密度影、双侧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可能、尿酸偏高。

　　2．荆忠明，男，47岁，事故大货车驾驶人。住址为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皇塘镇宏图村闪电沟16号。驾驶证发证机关为江苏省常州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初次领证日期1995年12月6日，准驾车型A2，有效期至2028年12月6日，当前状态正常。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从

业资格类别为J-货运，发证机关为镇江市交通运输局，证号为321181********4073，有效期至2026年4月17日。

　　（五）事故企业情况



　　1．城乡公交公司，事故公交客车所属企业，成立于2013年6月6日，法定代表人宗杰伟，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公交客运、道路旅

客运输；场地及设施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登记机关为宜兴市行政审批局，经营住所为

宜兴市宜城街道氿滨北路320号。城乡公交公司现有公交车辆406辆，运营线路88条，里程1717公里，驾驶员410人，下设一、二、六等3个

车队和张渚、丁山2个分公司。事发运营公交线路为一车队230路公交线路，运营区间为宜兴至杨巷，营运里程31公里，日发班次5个，沿途

设置47个途中停靠站点。

　　城乡公交公司为宜兴市公路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兴客运公司）全资子公司，宗杰伟同时担任宜兴客运公司副总经理。宜兴客运

公司为国有全资企业，无锡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出资51%、宜兴市交通产业集团出资49%，取得公共交通经营许可，发证机关是宜兴市运输管

理处，经营范围：公交客运、道路旅客运输，证号为苏交运管许可锡字320282000047号，有效期至2021年5月31日。

　　2．常州金坛华晶塑料有限公司，事故大货车所属企业，成立于2012年7月10日，法定代表人李三忠，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塑料

制品、电器配件、五金配件的生产与销售；道路货运经营（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纺织产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登记机关为常州市金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住所为常州市金坛经济开发区洪家村委2号。

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发证机关为常州市金坛区交通运输管理局，经营范围为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证号为苏交运管许可常字

320482300164号，有效期至2022年2月18日，公司现有重型货车2辆。

　　（六）事故道路情况

　　事故路段位于老县道X209 桩号K25处（根据最新宜兴市县道网规划，该路段于2020年底省电子地图数据库调整为乡道yzx3北芝线支

线），为二级公路，双向二车道，全长16.4公里。沥青混凝土路面，路面宽度12m，中心有黄色单虚线分隔双向机动车道，两侧有白色单实

线分隔非机动车道，单条机动车道宽3.9m，非机动车道宽1.8m，东半幅车道向北通往杨巷方向，西半幅车道向南通往徐舍方向，全线限速

70公里每小时。

　　经查阅道路设计、交竣工验收文件、检测报告，核查标准规范、现场勘测，事故路段路面平整、无车辙破损，线性平直、无转弯，沿线

标志标线清晰完整，视线良好，安全设施完备，符合当时设计和建设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事故发生时天气晴，无降水。

　　二、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经调查认定，事故直接原因是：公交客车驾驶员杨建军对自身患有双侧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等疾病会引发睡眠无意识状态认知不足；

事发前，其驾车行驶至邮堂车站出现睡眠无意识状态前兆，自认为可以继续坚持驾车行驶；事发时，其驾车在道路行驶过程中，突发疾病进

入睡眠无意识状态，导致车辆越过道路中心线驶入对向车道，与对向货车碰撞。

　　（二）间接原因

　　1．宜兴城乡公交公司安全管理存在薄弱环节。一是对重点驾驶员的管理工作不到位。2021年2月、3月，针对杨建军2020年11月曾发

生一起负次要责任的轻微碰擦事故，公司将杨建军列为重点驾驶员，但在开展帮教时未及时掌握该驾驶员曾出现驾驶时头昏、嗜睡的身体状

况，对驾驶员杨建军存在双侧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等疾病未引起重视，未对驾驶员健康状态、是否能正常驾驶车辆进行跟踪评估。二是开

展安全抽查工作不力。公司3月份针对杨建军被列为重点驾驶人后跟踪考查工作不到位，未根据跟踪考查制度要求全面规范考查驾驶员的安

全行车等各项内容。三是对在线行驶车辆的卫星定位及视频监控系统管理不到位。一方面公司实际使用的4G实时监控系统无法及时有效发现

和制止驾驶人员的异常驾驶行为；另一方面监控中心工作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未明确监控人员在多长周期内实现所有车辆监控检查全覆盖，

存在车辆监控盲区。

　　2．宜兴客运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一是公司对新录用及在岗驾驶员身体检查管理不到位。未严格按照《GBZ188-2014 职业健康监护技

术规范》相关要求开展职业健康检查体检工作。二是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不力，未严格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规定开展安全检查工作，检

查内容仅限于公司及下属单位的安全设备设施的完好情况，未对包括城乡公交公司在内的下属单位开展安全管理制度制定、执行等情况开展

检查，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下属单位在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3．宜兴市交通运输局对交通运输企业的安全监管存在薄弱环节。一是对城乡公交公司开展4G实时监控系统运行工作督促检查不力，未

能发现和纠正该公司实际使用4G实时监控系统无法实现实时全覆盖监控要求的问题。二是未明确有效督促宜兴市客运有限公司按照

《GBZ188-2014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相关要求开展驾驶员入职、在岗体检等工作。

　　（三）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认定，宜兴市戈潘公路X209线蒋店村路段“4·14”事故是一起较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三、事故认定和责任追究

　　（一）事故认定情况

　　公交客车驾驶员杨建军对自身患有双侧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等疾病会引发睡眠无意识状态认知不足；事发前，其驾车行驶至邮堂车站

出现睡眠无意识状态前兆，自认为可以继续坚持驾车行驶；事发时，其驾车在道路行驶过程中，突发疾病进入睡眠无意识状态，导致车辆越

过道路中心线驶入对向车道，与对向货车碰撞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杨建军承担事故的全部责

任。

　　（二）涉事人员追究

　　杨建军，苏BW2957公交客车驾驶人，涉嫌交通肇事罪，于2021年4月16日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三）有关单位人员

　　1．钱宏，男，中共党员，宜兴城乡公交公司一车队队长，负责一车队的管理工作。对职责管理范围内驾驶员的思想及身体状态不掌

握，开展重点驾驶员的帮教工作及安全抽查工作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

　　处理建议：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2．傅奇，男，中共党员，宜兴城乡公交公司副总经理，分管负责一车队运营工作。对重点驾驶人管理、在线车辆安全抽查工作开展不

力。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处理建议：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3．宗杰伟，男，中共党员，宜兴客运公司副总经理兼城乡公交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分管宜兴客运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宜

兴城乡公交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作风不实不细，对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力，未检查发现宜兴城乡公交公司存在的对重点驾驶员

的管理工作、开展安全抽查工作以及对在线行驶车辆的卫星定位及视频监控系统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处理建议：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4．胡伟良，男，中共党员，宜兴客运公司安机部副主任，负责公司车辆主动安防系统的动态监控、操作技术监督与指导。对公司在线

行驶车辆的卫星定位及视频监控系统管理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处理建议：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5．茅军龙，男，中共党员，宜兴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宜兴客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生

产经营管理，是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组织制定的公司驾驶人安全工作职责存在疏漏，督促检查公司及下属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

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处理建议：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诫勉谈话。

　　6．吴静安，男，中共党员，宜兴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分管资产管理、企业改革行政管理，安全生产。管理

职能不清、管理边界不清晰，对于属地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经常、不细致。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处理建议：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诫勉谈话。

　　7. 华伟，男，中共党员，宜兴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科科长，负责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工作。未有效指导督促宜兴市交通运输企

业开展4G实时监控系统建设使用，对公交行业开展驾驶人职业病防护工作开展情况督促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管责任。

　　处理建议：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四）有关单位

　　1．宜兴城乡公交公司安全管理存在薄弱环节。对重点驾驶员的管理不到位、开展安全抽查工作不力、对在线行驶车辆的卫星定位及视

频监控系统管理不到位。建议宜兴市交通运输局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责令其对上述问题进行限期整改。

　　2．宜兴客运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未按规定严格开展驾驶人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建议由卫生行政部门对其依法进行处理。

　　3．常州金坛华晶塑料有限公司交通安全管理不到位。涉事大货车登记所有人为常州金坛华晶塑料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荆忠明。在

调查发现，涉事车辆使用的北斗动态监管系统已停用，公司日常未履行企业交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对涉事车辆及驾驶人进行管理，建议由

相关部门对其依法进行处理。



　　四、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贯彻公安部、省委省政府领导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担当，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举

一反三加强道路交通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范较大以上交通事故再次发生，现提出如下防范整改建议：

　　（一）迅速开展营运性车辆和驾驶人安全专项排查工作。各地政府要迅速牵头组织交通运输等部门对全市道路运输行业开展拉网式排

查，迅速清理各类源头安全风险隐患。紧盯重点驾驶人，强化安全背景审查和全面体检，采集驾驶人基础数据，重点筛查妨碍安全驾驶疾

病、毒驾和存在其他严重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督促企业及时调整工作岗位，全面督促企业落实驾驶人驾驶资格审查、日常交通安全教

育培训、违规行为内部惩戒制度。同时，要强化车辆隐患清零，车辆年检报废、安全技术、动态监控措施落实等检查必须达100%，要在动

态监控巡查中及时发现问题，即查即改。

　　（二）全面督促道路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宜兴城乡公交公司要强化安全管理，完善安全管理制度规范，明确岗位职责，持

续加强员工特别是驾驶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全员开展事故警示教育，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意识和能力。加快建设车辆主动安全智能防

控系统，强化车辆动态监控，要提高上线抽查的频率和范围，确保监控措施达到实时全覆盖的要求，及时发现和纠正不安全的行车现象；要

根据农村道路限速规定，结合城乡公交行业运营特点，科学设置公交车限速规定，确保运行安全。建立驾驶人员生理、心理健康监测机制，

按照规定开展驾驶员职业健康检查，要采取切实手段加强对驾驶人员思想、身体状况的了解，最大限度消除驾驶人员带病上岗的事故隐患。

　　（三）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常态化督导检查。宜兴客运公司要加强对所属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要指导所属单位结

合实际健全完善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通过监督考核等管理手段，强化所属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严格执行；要

严格对入职、在岗驾驶员的管理，按照规定进行岗前、在岗健康体检，确保驾驶员具备安全驾驶的身体、心理条件。宜兴市交通产业集团、

无锡客运集团有限公司要全面梳理集团及下属各级公司的安全生产责任清单，明确各自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完善各项安全生产管理措施，加

强监督检查和考核，确保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措施落实到位、落实到人。

　　（四）加大道路运输企业源头监管力度。建议无锡市、常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加大对道路运输企业的源头管理力度，严把运输经营者市场

准入关，特别是对“两客一危一货一校”以及公交客运，要加大车辆和道路运输经营资质等信息核查，从源头上强化监管。对道路交通安全

生产责任制不落实、安全隐患突出的道路运输企业，要依法依规停运整顿。同时，要进一步加大道路运输企业执法查处力度，依法查处各类

违法行为。督促企业加强车辆日常维护保养，提高车辆技术状况，严格落实动态监控要求，及时发现并纠正营运车辆超速、疲劳驾驶、不按

规定线路行驶等行为。

　　（五）构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格局。交通运输部门要会同公安和应急部门在城乡公交领域试点推行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系统，提高主

动智能防控和应用水平，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建立分级风险防控清单，做到隐患清零。卫生健康部门要会同交通运输部门建立职业健

康监测长效机制，卫生健康部门加强职业病防范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指导，严格审查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资格，及时完善调整和公布职业健

康检查备案机构。交通运输部门督促交通运输企业定期开展驾驶员职业健康检查。针对事故中驾驶员疾病特征就类似疾病是否纳入职业禁忌

范围进行专题研究。公安部门要会同交通运输部门及时做好道路运输企业营运驾驶员安全背景审查，采集驾驶人基础数据，重点筛查精神病

人、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吸毒或暴力犯罪记录和存在其他严重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及时督促道路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处

理。

 

“4·14”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